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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外广告设置、门面（头）装修、招牌设置审批
办事指南（简版）

一、受理范围

本行政许可适用于新平县城规划区内户外广告牌、标语牌、宣传栏、招牌、指示牌、实物造型、画廊、橱窗许可申请。
二、审批条件

（一）户外广告、门头招牌的准予批准条件：

1.具有固定门店；
2.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审核登记；
3.符合市容市貌管理要求；
4.材料、材质安装牢固。
（二）依申请注销的准予批准条件：

提出注销申请。
三、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
受理地点：新平县太平路45号（新平县政务管理局二楼行政审批大厅）
办事窗口：新平县政务管理局二楼行政审批大厅住建局窗口
办公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：30-12：00 下午14：00-18：00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四、申请材料
户外广告设置、门面（头）装修、招牌设置审批申请材料目录
	序号
	提交材料名称
	原件/复印件
	份数
	自己的房子
	租用

	
	
	
	
	餐饮
	洗车
	其它
	餐饮
	洗车
	其它

	1
	《营业执照》
	原件及复印件
	1
	√
	√
	√
	√
	√
	√

	2
	申请人（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）身份证
	原件及复印件
	1
	√
	√
	√
	√
	√
	√

	3
	彩色实景原图及彩色实景效果图
	原件
	1
	√
	√
	√
	√
	√
	√

	4
	同意设置广告牌证明书
	原件及复印件
	1
	
	
	
	√
	√
	√

	5
	沉油池彩色实景图
	原件及复印件
	1
	√
	
	
	√
	
	

	6
	沉沙池彩色实景图
	原件
	1
	
	√
	
	
	√
	

	7
	《房屋产权证》
	原件
	1
	√
	√
	√
	
	
	

	8
	《租房合同》
	原件
	1
	
	
	
	√
	√
	√


注：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，同时加盖公章。

五、审批时限

法定时限：20个工作日
承诺时限：7个工作日
六、审批收费
不收费

七、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

审批结果：准予许可决定书

送达方式：直接领取

新平县政务管理局二楼行政审批大厅
八、咨询及监督渠道
咨询电话 0877-7019098；

监督电话 0877-7022543；
咨询及投诉地址：新平县政务管理局二楼行政审批大厅住建局窗口
九、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
下载地址：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（http://ynzwfw.yn.gov.cn）。
直接领取：新平县政务管理局二楼行政审批大厅住建局窗口。

网上服务大厅地址：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（http://ynzwfw.yn.gov.cn）。
户外广告、门头招牌许可办事流程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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